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(綜職科每一科目及普通班國英數及智能障礙學生適用)
	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年     學期

	領域/科目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授課教師：　　　　　      時數：

	學年目標(標號請對應學年目標總表)

	



	             第1學期
	評量
方式
	總結性評量

	
	
	評量
日期
	結果

	
	
	
	通過
	不通過（原因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　　　　　　　第2學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※評量方式：紙筆  問答  指認  觀察  操作  其他（請註明）
※評量結果：通過；不通過，則需敘明原因（繼續C、簡化S、放棄D）
※上學期評量後仍須繼續之學期目標，再次評量的結果，請註記在空白處。

第一學期評量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學期評量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